
2020 年云南省学生用品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学生用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

括文具盒、书写笔、纺织类文具、记号笔、橡皮、卷削类文具、胶水、课业簿册。本细则内容包括

术语和定义、产品种类及代号、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结果送达及异议处理复检

等。

2 术语和定义

学生用品：14 周岁以下（含 14 周岁）的学生用于学习的用品。

本细则中未列出的术语和定义同相关引用标准。

3 产品种类及代号

3.1 产品种类

文具盒包括塑料文具盒、金属文具盒等。

书写笔包括铅笔、彩色铅笔、中性墨水圆珠笔（笔芯）、活动铅笔（铅芯）等。

纺织类文具包括笔袋、书袋等。

记号笔包括记号笔、荧光笔等。

橡皮擦包括橡胶橡皮擦、塑料橡皮擦等。

卷削类产品包括卷笔刀、手动削笔机等。

胶水包括固体胶、办公用胶水、浆糊等。

课业簿册包括语文簿、数学簿、英语簿、作文簿等。

4 检验依据

下列文件凡是注明日期的，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明日

期的，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 21027-2007 《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

QB/T 1587- 2006《塑料文具盒》

QB/T 2227- 1996《金属文具盒》

GB/T 26704-2011 《铅笔》

QB/T 2625-2011《中性墨水圆珠笔和笔芯》



QB/T 1024-2018 《活动铅笔用黑铅芯》

QB/T 1023-2018 《活动铅笔》

QB/T 2858-2007 《学生书袋》

QB/T 2772-2017《笔袋》

QB/T 2777-2015 《记号笔》

QB/T 2309-2010 《橡皮擦》

QB/T 1337-2010 《卷笔刀》

GB/T 22767-2008《手动削笔机》

QB/T 2857-2007 《固体胶》

QB/T 1961-2011《办公用胶水》

QB/T 1962-2011《浆糊》

QB/T 1437-2014《课业簿册》

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经备案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5 抽样

抽样人员由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的抽样机构组成，抽样人员不得少于 2 人，并向被抽样

销售者出示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监督抽查通知书、抽样人员身份证明。同时还应当出示云

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任务文件。抽样人员应当告知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抽查产品范围、抽

样方法等。样品应当由抽样人员在被抽样销售者待销品（流通领域抽样时正在销售的产品视为合

格品）中随机抽取，不得由被抽样销售者自行抽样。

5.1 抽样型号或规格

本次抽样优先抽取同一品牌、同一批次、相同型号或规格的市场主导产品。

5.2 抽样方法

从受检销售现场采用抽签的方法随机抽样，流通领域抽样时正在销售的产品视为合格品。

5.3 抽样基数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5.4 抽样数量

同一品牌、同一批次、相同规格型号抽样数量见下表 1。

表 1 学生用品抽样数量

序号 产品名称 抽样数量 检验样数量 备用样数量



1 文具盒
塑料文具盒 12 个 6个 6 个

金属文具盒 10 个 5个 5 个

2 书写类产品

活动铅笔 48 支 24 支 24 支

活动铅笔用黑铅芯 8盒 4盒 4 盒

石墨铅笔 68 支 34 支 34 支

彩色铅笔 6套 3套 3 套

中性墨水圆珠笔和

笔芯
24 支 12 支 12 支

3
纺织品类文

具

学生书袋 10 个 5个 5 个

笔袋 18 个 9个 9 个

4 记号笔 44 支 22 支 22 支

5 橡皮擦 12 个 6个 6 个

6 卷削产品
卷笔刀 12 个 6个 6 个

手动削笔机 12 个 6个 6 个

7 胶水

固体胶 20 支（以 20g/支计） 10 支 10 支

办公用胶水 20 支（以 100ml/支计） 10 支 10 支

浆糊 10 瓶 5瓶 5 瓶

8 课业薄册 24 本 12 本 12 本

注：1.彩色铅笔应保证检、备样中各有三支颜色相同铅笔。

2. 抽样时以最小独立包装为抽样单元，样品数满足上述抽样数量。

5.5 抽样要求

全部样品由抽样人员和被抽样单位陪同人员用不可擦拭的特殊记号笔签字封样或封样单封样。

封样单封样时，应保证所有可开启部位的贴封（防止样品被调换），并由抽样人员和被抽样单位陪

同人员共同在封样单上签字。

5.6 抽样单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产品生产企业相关信息。抽样单应当经抽样人

员和被抽样销售者签字确认。被抽样销售者拒绝签字的，抽样人员应当在抽样单上注明情况，必要

时可以邀请有关人员作为见证人。抽样单确需更正或者补充的，应当由被抽样销售者在更正或者补

充处以签名、盖章等方式予以确认。

对于产品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的，应在现场获取企业标准。

5.7 样品处置



检验用样品和备用样品应分别封装，并现场在包装上标注“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检

验样品”由抽样人员自行携带回检验机构。在包装与运送中应保证样品与签封的完好无损。

样品送达检验机构后，由检验机构负责样品接收的人员在打开包装后检查并记录样品签字的真

实、封样单的完整以及外观状态等情况，确认样品与抽样单中的记录是否相符。对检验用样品作出

唯一标识后入库。

备用样品封存于被抽样销售者处。被抽样销售者负责备用样品的保管，保证备用样品及封签的

完整性，并应防止备用样品被破坏、污损等影响后续工作开展的异常情况出现。

5.8 抽样注意事项

5.8.1 同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得在 6 个月内对同一生产者按照同一标准生产的同产品种类、同一

批次进货的产品进行两次以上监督抽查。

5.8.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抽样人员不得抽样：

（1）待销产品数量不符合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的；

（2）有充分证据表明拟抽样产品不用于销售，或者只用于出口并且出口合同对产品质量另有约定

的；

（3）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试制”、“处理”、“样品”等字样的。

5.8.3 终止抽样的情形

抽样人员发现被抽样销售者涉嫌存在无证无照等（含“三无”产品）无需检验即可判定违法的情

形的，应当终止抽样，立即报告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并同时报告涉嫌违法的被抽样生产者、销

售者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5.8.4 抽样人员应对典型企业、产品销售现场、样品外包装、封存样品等必要内容拍照留证。

5.9 购样

检验样品由抽样人员向被抽样者付费购买，备用样品由被抽样者（销售者）无偿提供。

6 检验要求

6.1 检验项目

表 2 文具盒检验项目

序号 产品名称 检验项目 判定依据 检验方法

1

金属文具盒

紧松 QB/T 2227-1996 QB/T 2227-1996

2 边缘 GB 21027-2007 GB 6675-2003 中 A.5.8

3 尖端 GB 21027-2007 GB 6675-2003 中 A.5.9

4

塑料文具盒

磁性 QB/T 1587-2006 QB/T 1587-2006

5 耐折 QB/T 1587-2006 QB/T 1587-2006

6 耐压 QB/T 1587-2006 QB/T 1587-2006



7 边缘 GB 21027-2007 GB 6675-2003 中 A.5.8

8 尖端 GB 21027-2007 GB 6675-2003 中 A.5.9

表 3 书写笔检验项目

序号 产品名称 检验项目 判定依据 检验方法

1

活动铅笔

夹铅芯力 QB/T 1023-2018 QB/T 1023-2018

2 芯尖受力 QB/T 1023-2018 QB/T 1023-2018

3 出铅芯长度 QB/T 1023-2018 QB/T 1023-2018

4 耐用性能 QB/T 1023-2018 QB/T 1023-2018

5 可迁移元素最大限量 GB 21027-2007 GB 6675-2003 附录 C

6

活动铅笔用

黑铅芯

弯曲强度 QB/T 1024-2018 QB/T 1024-2018

7 铅芯的直径 QB/T 1024-2018 QB/T 1024-2018

8 弯曲度 QB/T 1024-2018 QB/T 1024-2018

9 可迁移元素最大限量 GB 21027-2007 GB 6675-2003 附录 C

10

石墨铅笔

硬度（HK） GB/T 26704-2011 GB/T 26704-2011

11 芯尖受力 GB/T 26704-2011 GB/T 26704-2011

12 浓度（吸光度） GB/T 26704-2011 GB/T 26704-2011

13 杆内断芯 GB/T 26704-2011 GB/T 26704-2011

14 可迁移元素含量 GB 21027-2007 GB 6675-2003 附录 C

15

彩色铅笔

硬度（HK） GB/T 26704-2011 GB/T 26704-2011

16 芯尖受力 GB/T 26704-2011 GB/T 26704-2011

17 磨耗 GB/T 26704-2011 GB/T 26704-2011

18 可迁移元素最大限量 GB 21027-2007 GB 6675-2003 附录 C

19

中性墨水圆

珠笔和笔芯

书写性能 QB/T 2625-2011 QB/T 2625-2011

20 间歇书写 QB/T 2625-2011 QB/T 2625-2011

21 笔的上帽安全 GB 21027-2007 GB 21027-2007

22 可迁移元素最大限量 GB 21027-2007 GB 6675-2003 附录 C

表 4 纺织类文具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判定依据 检验方法



1

学生

书袋

负重 QB/T 2858-2007 QB/T 2858-2007

2 拉链耐用度 QB/T 2858-2007 QB/T 2858-2007

3 甲醛含量 GB 21027-2007 GB/T 2912.1-1998

4 可迁移元素最大限量 GB 21027-2007 GB 6675-2003 附录 C

5

笔袋

缝合（热合）强度 QB/T 2772-2017 QB/T 2772-2017

6 拉链耐用度 QB/T 2772-2017 QB/T 2772-2017

7 甲醛含量 GB 21027-2007 GB/T 2912.1-1998

8 可迁移元素最大限量 GB 21027-2007 GB 6675-2003 附录 C

表 5 记号笔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判定依据 检验方法

1 书写性能 QB/T 2777-2015 QB/T 2777-2015

2 抗漏性 QB/T 2777-2015 QB/T 2777-2015

3 间歇书写 QB/T 2777-2015 QB/T 2777-2015

4 笔的上帽安全 GB 21027-2007 GB 21027-2007

5 可迁移元素最大限量 GB 21027-2007 GB 6675-2003 附录 C

表 6 橡皮擦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判定依据 检验方法

1 硬度（HS） QB/T 2309-2010 QB/T 2309-2010

2 消字率 QB/T 2309-2010 QB/T 2309-2010

3 造型产品的安全要求 QB/T 2309-2010 QB/T 2309-2010

4 可迁移元素的最大限量 GB 21027-2007 GB 6675-2003 附录 C

表 7 卷削产品检验项目

序号 产品名称 检验项目 判定依据 检验方法

1

卷笔刀

卷削能力 QB/T 1337-2010 QB/T 1337-2010

2 笔芯锥度 QB/T 1337-2010 QB/T 1337-2010

3 边缘 GB 21027-2007 GB 6675-2003 中 A.5.8

4 尖端 GB 21027-2007 GB 6675-2003 中 A.5.9

5 手动削笔机 切削角度 GB/T 22767-2008 GB/T 22767-2008



6 切削扭力 GB/T 22767-2008 GB/T 22767-2008

7 跌落试验 GB/T 22767-2008 GB/T 22767-2008

8 边缘 GB 21027-2007 GB 6675-2003 中 A.5.8

10 尖端 GB 21027-2007 GB 6675-2003 中 A.5.9

表 8 胶水产品检验项目

序号 产品名称 检验项目 判定依据 检验方法

1

固体胶

粘接性 QB/T 2857-2007 QB/T 2857-2007

2 不挥发物含量 QB/T 2857-2007 QB/T 2857-2007

防霉力 QB/T 2857-2007 QB/T 1962-2011

3 游离甲醛 GB 21027-2007 GB 21027-2007

4 苯 GB 21027-2007 GB 21027-2007

5 甲苯+二甲苯 GB 21027-2007 GB 21027-2007

6 总挥发性有机物 GB 21027-2007 GB 21027-2007

7

办公用胶水

黏度 QB/T 1961-2011 QB/T 1961-2011

8 不挥发物含量 QB/T 1961-2011 GB/T 2793-1995

9 游离甲醛 GB 21027-2007 GB 21027-2007

10 苯 GB 21027-2007 GB 21027-2007

11 甲苯+二甲苯 GB 21027-2007 GB 21027-2007

12 总挥发性有机物 GB 21027-2007 GB 21027-2007

13

浆糊

pH 值 QB/T 1962-2011 QB/T 1962-2011

14 粘接性 QB/T 1962-2011 QB/T 1962-2011

15 防霉力 QB/T 1962-2011 QB/T 1962-2011

16 耐寒性 QB/T 1962-2011 QB/T 1962-2011

17 游离甲醛 GB 21027-2007 GB 21027-2007

18 苯 GB 21027-2007 GB 21027-2007

19 甲苯+二甲苯 GB 21027-2007 GB 21027-2007

20 总挥发性有机物 GB 21027-2007 GB 21027-2007

表 9 课业簿册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判定依据 检测方法



1 危险锐利尖端 QB/T 1437-2014 QB/T 1437-2014

2 可迁移元素的最大限量 QB/T 1437-2014 GB 21027-2007 附录 C

3 封面的脱色程度 QB/T 1437-2014 QB/T 1437-2014

4 亮度（白度） QB/T 1437-2014 GB/T 7974-2013

5 纸张定量 QB/T 1437-2014 GB/T 451.2-2002

6.2 产品检验项目

金属文具盒：紧松、边缘、尖端；

塑料文具盒：磁性、耐折、耐压、边缘、尖端；

活动铅笔：夹铅芯力、芯尖受力、出铅芯长度、耐用性能、可迁移元素最大限量；

活动铅笔用黑铅芯：弯曲强度、铅芯的直径、弯曲度、可迁移元素最大限量；

石墨铅笔：硬度（HK）、芯尖受力、浓度（吸光度）、杆内断芯、可迁移元素含量；

彩色铅笔：硬度（HK）、芯尖受力、磨耗、可迁移元素最大限量；

中性墨水圆珠笔和笔芯：书写性能、间歇书写、笔的上帽安全、可迁移元素最大限量；

学生书袋：负重、拉链耐用度、甲醛含量、可迁移元素最大限量；

笔袋：缝合（热合）强度、拉链耐用度、甲醛含量、可迁移元素最大限量；

记号笔：书写性能、抗漏性、间歇书写、笔的上帽安全、可迁移元素最大限量；

橡皮擦：硬度（HS）、消字率、可迁移元素的最大限量、造型产品的安全要求；

卷笔刀：卷削能力、笔芯锥度、边缘、尖端；

手动削笔机：切削偏心、切削扭力、跌落试验、边缘、尖端；

固体胶：粘接性、不挥发物含量、游离甲醛、苯、甲苯+二甲苯、总挥发性有机物；

办公用胶水：黏度、不挥发物含量、游离甲醛、苯、甲苯+二甲苯、总挥发性有机物；

浆糊：pH 值、粘接性、防霉力、耐寒性、游离甲醛、苯、甲苯+二甲苯、总挥发性有机物；

课业簿册：危险锐利尖端、可迁移元素的最大限量、封面的脱色程度、亮度（白度）、纸张定量。

6.3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6.3.1 检验机构接收样品应负责检查、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条有无破损及其他可能对检测结

果或者综合判定产生影响的情况，并确认样品与抽样单的记录是否相符，加贴相应标识，并按储藏

要求保存。



6.3.2 对于多部位需要检测可迁移元素最大限量的样品，若只检测其中某一部位的，需在报告中指

明该检验部位。

6.3.3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

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

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

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

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

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7 判定原则

7.1 检验结果的单项判定

产品检验项目的判定规则与批量大小有关的（即需按 GB/T 2828-2002 或 GB/T 2828.1-2012 标

准选择判定方案），本着节约、减少抽样量、便于监督工作开展的原则，均采用（n=3，Ac=0，Re=1，

即该类项目检验 3 个样品，任何一个样品的检验结果超出标准规定的偏差范围时，即判定该项目不

合格。）的判定规则进行判定。

课业簿册检验项目的判定方案分别按照 GB/T 2828.1-2012 和 GB/T 2829-2002 进行，危险锐利

尖端和亮度（白度）采用（n=8，Ac=1，Re=2）判定规则进行判定，纸张内芯定量和封面的脱色程度

采用（（n=6，Ac=1，Re=2）判定规则进行判定。因封面数量有限，检验时随机抽取 5 本课业簿册中

取 10 片（张）样品直接测定，不按判定规则进行判定。

笔的上帽安全项目依据 GB 21027-2007 中的 4.6 进行测试时，随机抽取 10 支样品进行测试，每

支测试 2 次，以 20 个测试结果的最小值为报告值。

可迁移元素项目中任何一项元素不符合要求时就判定为单项不合格。

7.2 检验结论的判定

检验中，检验项目初检出现不合格时，即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不再对不合格项目进行任何形

式的复验。（异议复检也照此执行。）

7.5 综合判定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

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8 异议处理

8.1 复查

被抽样销售者对抽样过程、样品真实性等有异议的，收到异议处理申请的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组织异议处理，并将处理结论书面告知申请人。

8.2 复检

8.2.1 被抽样销售者对检验结论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检验结论书面告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云南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书面异议处理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

8.2.2 被抽样销售者对检验结论有异议，提出书面复检申请并阐明理由的，收到异议处理申请经云

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研究。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组织复检。

8.2.3 申请人应当自收到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复检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办理复检手续。逾期未办

理的，视为放弃复检。

8.2.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自申请人办理复检手续之日起十日内确定具备相应资质的检验机构进

行复检。

8.2.5 被抽样销售者隐匿、转移、变卖、损毁备用样品的，应当终止复检，并以初检结论为最终结

论。

8.2.6 复检机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按照监督抽查实施细则所规定的检验方法、判定规则等对与异议

相关的检验项目进行复检，并将复检结论及时报送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由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书面告知复检申请人。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8.2.7 复检费用由申请人向复检机构先行支付。复检结论与初检结论一致的，复检费用由申请人承

担；与初检结论不一致的，复检费用由承担本次抽样检验的单位承担。

9 附则

9.1 本细则经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生效，仅用于 2020 年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省范围内

组织开展的学生用品监督抽查工作。

9.2 本细则由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起草并负责解释。


